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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要求限期整改问题的整改报告 
   
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检查小组于 2008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2 日

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18 日收到湘证监公司字

（2008）35 号《关于要求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整改的通知》，公

司董事会于 2008 年 9 月 1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对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要求限期整改问题的整改

报告》，现将要求限期整改主要问题的整改措施和有关说明公告如下： 
（一）规范运作方面问题 
1、公司治理专项检查问题未整改。2007 公司治理专项检查中，

我局指出你公司应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制止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侵

占上市公司资产的具体措施。至今，公司仍未按上述要求修改公司章

程。 
整改情况：2008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清欠

工作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6】92 号）第七款规定，公司修改了

公司章程。在原《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后增加：“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有义务维护公司资金不被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

董事会应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

事应提请股东大会予以罢免。发生公司控股股东以包括但不限于占用

公司资金的方式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应立即以公司的名

义向人民法院申请对控股股东所侵占的公司资产及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进行司法冻结”。2008 年 8 月 18 日公司 2008 年度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此项议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载在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上。 
2、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未按照《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规定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

究等内容进行相应修订。 
整改情况：本公司已按照《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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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新修订，2008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全文刊载在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上。 
（二）股权重组后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未清理 
1、公司 1999 年募集资金项目-综合信息管理及决策管理系统工程，

通过深圳泰克艾奇智能公司预付账款 1500 万元，多年无法收回，且该

募集资金项目已停止，公司董事会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清理。 
整改说明：对该应收款我公司将其认定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

款，并根据判断已全额计提了坏帐准备，但暂未予核销，不影响已批

露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公允性。公司拟在下一次董事会专题

审议，履行核销审议程序。 
2、公司董事会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清理核销原控股股东成功集团

关联方湖南深蓝科技有限公司 610 万元、湘泉大酒店 386.49 万元、贡

东欣 386.31 万元、凤凰万寿宫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50 万元债权。 
整改说明：公司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但暂未予核销，公司拟在

下一次董事会专题审议，履行核销审议程序。 
（三）资产出售的部分款项未及时收回 
1、2007 年 7 月，公司与保靖县秦简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

权转让合同》，将控股子公司保靖四方陶瓷有限公司出售给保靖县秦简

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

公司应收回转让款 200 万元，2008 年 6 月 30 日前，公司应收回转让

款 400 万元，截止检查日，上述款项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收回。 
整改说明：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秦简茶公司可通过保靖陶

瓷公司向本公司供应陶瓷产品抵偿股权转让款。2007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欠保靖陶瓷公司货款 211 万元；200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欠陶瓷公

司货款达 416 万元。因未与秦简茶公司办理相关手续，财务上未做应

收、应付款的相应转账处理。本公司将及时作好账务处理。 
2、根据公司与上海恒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恒

元”）、湖南利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新源”）签署的

《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约定，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金 10000 万

元抵偿利新源股权转让款 824.05 万元后的余额 9175.95 万元，由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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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新源控股权的上海恒元支付给公司。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仅收到上海恒元 5000 万元首付款，仍有 4676.27 万元转让款未收回；

且由于上海恒元未能按协议约定筹资给利新源支付拆迁费用、城市基

础建设配套费、土地契税等，影响利新源土地开发进度，导致公司不

能及时结算公司代利新源支付有关费用形成的 2391.76 万元债权，使

公司产生对利新源的其他应收款 2553.48 万元。 
整改说明：按协议约定，余款在该土地完成拆迁后支付，由于拆

迁进展很慢，影响了付款进度。公司将加快相关工作进度，争取在今

年内完成上述工作，收回股权转让款和其他应收款。 
（四）公司运营中存在的问题 
1、中皇有限公司入主公司后，公司在销售方面资金投入较大，但

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增长不明显，公司 2007 年营业收入较 2006 年仅

增长 4.53%，公司应督促中糖集团、皇权集团严格按照《经营支持协

议书》、《战略合作协议书》相关条款支持公司发展。 
整改说明：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香港皇权

集团公司履行相关承诺，积极采取措施支持公司发展，公司董事会将

在 2008 年年报中作出专项报告予以披露。 
2、公司按经销商付款全额确认销售收入，未通过合理估计代理

经销商的退货率来确认收入，销售收入的确认欠稳健。 
整改说明：公司产品质量一直较稳定，很少发生退货现象，根据

对个别特殊情况下发生的退货现象很难确定一个合理的退货率，故公

司在发生退货的同时确认退货，直接冲减销售收入，未采用预计退货

率的备抵方式核算收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和物流仓储

控制，尽量减少退货现象。 
3、公司 2008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为 5227.19 万元，较 2007 上半年

增长 232%，但广告宣传效果未能充分体现，公司销售收入并未出现

同比例增长，且公司销售的主要产品是高档白酒，2008 年、2007 年高

档白酒销售金额占比分别为 85.69%和 86.8%，未能形成全系列产品均

衡发展。 
整改说明：本公司重组前几年，由于业绩连年亏损，酒鬼酒品牌

形象已受到较大损害，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下滑。2007 年以来，恢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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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形象和提升产品价格成为公司营销工作的首要任务，但要系统地重

建品牌文化和提升品牌形象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

目前，产品价格和品牌形象得到了大幅提升，公司销售规模也在稳步

扩大，销售费用率将逐步降低,广告宣传效果将逐步得到体现。从产品

结构来看，由于公司的产品开发战略还在逐步实施过程中，新产品以

高端为主，中低端产品市场投放较少。2008 年、2007 年高档白酒销售

规模比较大，中低档产品销售规模较小，未能形成全系列产品均衡发

展。公司在以销售高档产品为主的前提下，正加快中低端产品的开发

和销售，逐步促进系列产品均衡发展。 

4、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改变不大，产品市场占有率存在下降风险。

公司 2007 年调整产品结构，在消化老产品的同时，确立新的产品架构，

对产品价格大幅提升，2007 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21124 万元，较 2006
年的 20209.7 万元略有上升，但 2007 年实现产品销量为 2582.72 吨，

较 2006 年的 3264.31 吨，减少 681.59 吨，降幅为 20%。公司重组后，

销售模式未发生实质变化，主要客户（销售前五名客户）也未改变，

产品市场占有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整改说明：长期以来，公司销售前五名客户与公司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他们有较好的销售渠道和网络资源，有较强的合作忠诚度，

所以变化不大。目前，公司仍处于恢复性发展时期，公司在稳定老客

户的同时，也正积极培育新的优秀客户，发展战略性合作伙伴。随着

公司新产品开发和营销力度加大，新产品营销战略逐步实施，公司客

户群体将会不断扩大，销售模式日趋多样化，产品市场占有率将会稳

步提高。 
5、公司财务管理需进一步加强。检查公司财务账册时，检查组要

求财务部门提供公司重大购销合同，财务部门因无备份而无法提供，

公司财务工作与其他经营管理工作脱节，未能充分发挥财务的监督控

制职能。 
整改说明：公司已聘请专业机构正加快制定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和

工作流程，以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充分发挥财务管理部门的监

控功能。2008 年 7 月公司向各部门下发了通知，要求各部门签署的经

济合同必须报财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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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披露需进一步规范 
1、公司董事会未按承诺对重组方 2007 年度《经营支持协议书》、

《战略合作协议书》、《重组方案》及收购人承诺事项的实施情况进行

专项核查并出具意见，也未按承诺在 200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核查意

见。 

整改说明：由于大股东股权在 2008 年 6 月才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2008 年 6 月 27 日才完成新一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将在 2008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核查意见。 

2、2007 年 6 月，中皇有限公司与公司签署的《股东借款协议》，

中皇有限公司承诺为公司提供 1.8 亿元的财务支持借款。2008 年 1 月

8 日，公司归还中皇有限公司借款 3000 万元，公司归还借款事项未披

露。 

整改说明：由于财务部门对归还中皇有限公司借款一事是否要立

即披露把握不准，认为在未来定期报告中体现即可，故未在借款还归

后及时报告董事会并作公开披露，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各部门、

各控股子公司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知识教育，加强信息披露管理，

即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3、关联交易披露不充分。2007 年，公司向实际控制人中国糖类

酒业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销售产品 1,097 万元，其中，销售给天津

中糖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320 万元，河北廊坊中糖华洋公司 447 万，公

司未按照《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程序。 

整改说明：因交易发生金额较小，有关部门未及时提交董事会并

进行公开披露。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各部门、各控股子公司的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知识教育，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对公司与大

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作好充

分披露。 

4、2007 年 3 月至 7 月，公司收到大股东中皇有限公司对公司的

无期限资金资助 13650 万元，该款项应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公司 2007 年年报披露将其错列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收到的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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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说明：在编制 2007 年年度报告及进行财务报告审计时，公司

财务部门与注册会计师进行了沟通，因此笔借款不属于银行借款且不

需支付利息，公司财务部门认为将其列入筹资活动现金流量不妥，故

列入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具体情况公司已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了

充分披露。从 2008 年第三季度始，公司将予以纠正，将此笔借款列入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八日 


